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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海事巡逻船新能源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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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事巡逻船是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全天候航行能力、智能化监管能力

和零排放与低噪音特性，新能源动力技术在该类船舶上具备良好的适配性与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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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背景

国家高度重视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从战略高度

推动包括新能源船舶在内的绿色装备更新与技术升级。

自 2019 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强化新能源船舶

自主设计建造能力以来。2022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五部委联合公布的《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

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智能船舶，加强船

用混合动力、LNG 动力、电池动力、氨燃料、氢燃料等

低碳清洁能源装备研发等。

2023 年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发布的《船舶制造业

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 年）》提出，到 2025

年绿色船舶产品供应能力明显提升，到 2030 年全面建

成绿色制造体系，新能源技术应用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2025 年 3 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印发《推动交通运输

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绿色低碳船舶

发展，大力支持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船舶发展。6 月，

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内河航运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重点

任务，提出要结合不同场景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推广应

用，推动形成绿色航运产业链，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

国家政策的密集发布为海事开展新能源船舶建设提供了

有力政策支撑。

长航局从“十三五”期即开展了电动公务船舶的试

点应用，2019 年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将“海巡 12909”

改造成纯电池动力公务船，该船是长江流域第一艘纯电

动公务船。2020 年，长江航道局联合中车集团研发的

新型纯电动航道维护船“长江航道电 001”正式投入使

用，该船为长江上首艘通过中国船级社认证的纯电池动

力船舶，为电动公务船舶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支撑。

“十四五”期，长航局继续加快电动公务船建设

步伐，全国首批电池动力安检船“海巡 12930”“海巡

12931”、首艘氢燃料电池动力船“三峡氢舟 1 号”、

首艘 30 米级电池动力测量船“航道 06202”相继建成。

2025 年 5 月，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和指导下，全国首批公务船舶绿色化改造工作启动，长

航局 13 艘海事巡逻船纳入试点开展电动化改造。2025

年 5 月，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长江海事局开展新型 20

米级高性能巡航救助船，该船为长江首艘电池加柴油发

电机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巡逻船。

以上项目既为长航局电动公务船从试点应用到全

面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又为“电化长江”建设起到了

积极引领作用，为我国推进内河公务船舶绿色发展提供

了良好示范。

2 海事巡逻船舶应用新能源的前景和优势
长江海事巡逻船是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数量约占长航局公务船舶一半以

上，承担着水上执法、应急搜救、船舶污染防控等多样

化任务，对船舶性能提出了较高综合要求。

一是快速响应能力。海事巡逻船需具备良好的加速

性与机动性，尤其在突发交通事故、污染泄漏等紧急情

况下，需在黄金响应时间内抵达现场并展开处置，通常

采用高速船型。

二是巡航能力。日常执法巡逻任务通常持续 4 小时，

要求船舶具备稳定可靠的续航性能，能够长时间持续作

业不中断。

三是全天候航行能力。为适应复杂多变的航道气象

环境，海事巡逻船需具备良好的稳性、破舱稳性及抗风

等级，确保任务不因天气影响而中断。

四是智能化监管能力。海事巡逻船需集成视频监

控、AIS、数据采集等系统，实现智能巡航、远程监管

和信息实时回传等功能，支撑高效执法。

五是零排放与低噪音特性。长江全段满足零排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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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生态敏感区域（如珍稀鱼类栖息区）执行任务时，

需尽可能减少噪声干扰和水体污染，实现绿色、环保、

安全的监管作业。

结合海事巡逻船的职能特点和作业环境，新能源动

力技术在该类船舶上具备良好的适配性与推广前景，主

要体现在运行特征吻合、功能优势突出和环境效益显著

等方面。

一是高频、短程作业与电动化特征高度契合。海事

巡逻船多数执行定线巡航任务，航线固定、单次航程控

制在百公里以内，适合采用纯电或混合动力推进系统。

电池动力具备零排放、低噪音、能耗低等优势，可满足

固定巡航与紧急响应的双重需求。

二是灵活切换动力模式，提升响应效率。混合动力

船舶可在日常执法巡航中使用电池驱动，在突发事件或

远距离航行时启用应急发电系统，既保证航程覆盖，又

兼顾节能降耗。该种动力配置具备加速响应快、系统冗

余高的优点，能有效提升海事巡逻船在突发场景下的执

行效率和机动能力。

三是绿色低噪音运行优势显著。相比传统柴油动

力，电驱系统运行绿色低碳，可实现零排放。且噪音显

著降低，有利于在生态敏感水域开展不扰动巡航任务，

减少水体与声环境污染。

四是有利于实现智能化监管集成。新能源动力系统

易于集成数字化能耗管理、智能故障诊断等功能，便于

与海事信息化平台对接，提升海事巡逻船艇的智能化水

平和监管精准度。

五是有助于推进政策目标落地。在当前国家大力推

进新能源公务船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海事巡逻船作为具

有代表性的政府监管装备，率先推广新能源化，有利于

树立行业示范，引导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绿色

船舶体系建设。

综上，海事巡逻船在技术路径、运行场景与绿色环

保要求上与新能源动力系统高度匹配，具备率先推广、

形成规模、引领行业的良好基础。

3 海事巡逻船舶应用新能源的发展路径
由于 LNG 是非零碳能源，达不到零碳排放的终极

目标，太阳能、风能是可再生能源，但能量受自然条件

影响，供能稳定性不足，公务船舶受船舶功能、吨位、

船型和应用场景复杂多样，而能源动力技术变革又会受

到技术成熟度、资源供应、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

来难以实现单一新能源清洁能源全面替代的局面。

海事巡逻船舶在辖区内定点航线往返航行，白天巡

航时间相对固定，航行距离一般在 15-60 公里；航速灵

活，巡航航速一般在 20-25 公里 / 时，应急救助航速一

般在 30-35 公里 / 时；夜间停泊码头待令值守，可充分

利用夜晚时间电价便宜的特点，非常符合电池储能船舶

的应用情景。

所以，海事巡逻船舶电化发展近期以电池储能（锂

电）为主，中长期以零碳燃料（绿色甲醇动力、氢燃料

电池）发展目标，可以逐步实现内河海事巡逻船舶零排

放。

4 有关建议
4.1 加强政策支持，建立专项保障体系

由交通运输部牵头，会同财政、能源等部门，出台

针对新能源公务船舶的专项财政补贴政策，涵盖电池更

新、充电设施、充电电费等关键环节，切实降低使用单

位的负担。

4.2 加快设施建设，提升能源补给能力

围绕典型巡航航线、执法热点区域，推动建设岸电

系统、标准化充电桩及换电站网络，优先覆盖桥区、船

闸口、港口调度区等核心节点，解决海事巡逻船舶作业

中“充不上、换不了”的现实问题。

4.3 强化技术攻关，推进自主装备研发

结合海事执法任务“高频、短航、突发性”特点，

鼓励船舶制造单位、电池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重

点开发快充技术、电池模组标准化接口、高可靠电控系

统等适配技术。推动形成以“集成化、智能化”为导向

的新一代动力系统，为内河公务船绿色升级提供技术支

撑。

4.4 健全运维体系，加强人才与安全保障

建立覆盖设计、制造、运维、监管全流程的新能源

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船员培训体系建设，组织开展

针对电池船舶的操作、安全、维护专项培训。建立健全

电池状态监测、定期巡检、事故应急响应机制，配套建

设维修网点和远程诊断平台，保障船舶使用安全和任务

连续性。

综上，海事巡逻船舶新能源化具备良好基础，建议

通过“政策引导 + 设施完善 + 技术突破 + 制度保障”

的协同推进路径，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装备建设

模式，将为构建现代化、绿色化的海事监管体系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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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数据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的实

施意见》（交科技发〔2025〕92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为便于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切实做好《实施

意见》的贯彻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

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

略问题。2025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入实施“人

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

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人机协

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交通运输场景多元、数据丰富，是人工智能重要的

先行落地领域之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行动，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国家

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在系统梳理技术

攻关需求、全面盘点典型应用场景的基础上，坚持“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制定了《实施意见》，旨

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

引领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迈上新台阶。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明确了“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行

动总体目标：到 2027 年，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行业典

型场景广泛应用，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体系落地部署，

普及应用一批智能体，建成一批标志性创新工程；到

2030 年，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交通运输行业，智能综合

立体交通网全面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总体水

平居世界前列。《实施意见》主要部署了以下 4 方面任务。

一是加大关键技术供给。提出了开展应用技术攻

关、加快智能产品创新、建设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等 3

项重点任务，聚焦行业发展的共性需求与前沿方向，构

建覆盖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产品体系，全面提升交通运

输系统的智能化水平，筑牢人工智能应用根基。

二是加速创新场景赋能。充分发挥行业应用场景丰

富的优势，从组合辅助驾驶、智能铁路、智慧航运、智

慧民航、智慧邮政、智能建养、联程联运与智慧物流等

领域部署 7 项重点任务，以场景创新为牵引，以试点示

范为抓手，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

形成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发展格局，拓展人工智能应

用广度。

三是加强核心要素保障。提出了统筹优化算力供给

能力、加快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推动泛在网络设施建设

等 3 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强化算力保障，构建覆盖多

模态、多场景的交通运输大数据资源体系，打造天地一

体、云网融合的交通数据传输网络，为人工智能应用提

供高速、可靠、安全的支撑体系。

四是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提出了提升产业生态孵化

能力、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加快形成人才聚集

效应等 3 项重点任务，充分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加强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建立

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人工智能创新环境。

《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建立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协调

发展机制、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力度、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

合规管理、完善伦理审查规则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

和数据安全保护体系、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等保障措施。

三、实施安排

《实施意见》联合印发后，交通运输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细化工作任务，强化工作协同，加快建设综合交

通运输大模型，打造“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创新工程，

组织实施“十百千”创新行动，加速人工智能全面赋能，

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